
臺南市永康國民小學辦理學生上課期間離校作業流程 

一、依據：105 年 9 月 12 日校園安全會議決議事項。  

二、目的：確保學生在校安全與平安離校。  

三、標準作業流程圖如下：  

 
四、學生若發生緊急意外事故，另依本校 105 年 1 月 26 日修訂之〈緊急傷病處理流

程〉辦理。  

五、本作業流程陳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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